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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 whom this may concern. 



／戶、

致：食物環境衛生署


食物安全中心


本人為一香港市民 對食品行業略有了解。對政府近日有關食用油脂及廢置食用油

的立法建議有以下意見： 

1 . 	 建議政府全面檢討現行的食品安全法規，皆因該法規已是多年前制

定，很多已不合時宜及跟國際標準不接軌，而不是那些食品出事，便只立法

規管那些。 

2. 	 訂立的標準及法規應有科學根據及參考國際標準。建議中要求的入口

文件，在國際上沒有國家有這樣的要求。 

3. 	 不能單憑幾個指標合格，便能保證食品安全。薑灣豬油事件，據了解

所有相關指標都合格，是否代表安全？如果是安全，為什麼仍要回收？ 

4. 	 如果政府訂立較其它國際標準更盟員囂的法規，只會導致採購困難及造

成貿易壁壘，增加成本，最後轉嫁於我們一般小市民。

建議政府不要操之過急，應延霞咨詢期，充分了解及收集各方意見，才進行立法。

謝謝！


